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文件

黔商院教发〔2023〕115 号

关于开展 2023—2024 学年第一学期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院部：

为加强教学规范化建设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教务处将组织

开展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，现将本次教学检查工作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安排情况。

按照课程归属，本学期开设的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、教

案、课件等教学文件中，是否按要求每一章都安排课程思政

内容，课程思政育人元素是否存在简单嫁接的倾向。

（二）教学常规及教学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。

1.教师教学大纲和授课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。

2.教师课堂考勤、课堂秩序管理、学生出勤、完成作业

等教风、学风情况。



3.各教学院部教研活动开展情况，包括听课、说课、评

课、教学研讨等活动开展情况。

4.教师调停课情况。

（三）教学文件规范情况。

教务文件规范检查，包括教师教学大纲、授课进度计划、

课程教案、课件、教学日志、教材等教学文件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本次检查采取教学院部自查和学校抽查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任课教师应根据所授课程的特点及学生的实际做

好自查，开展同行互查，认真听取不同意见，真正体现教学

相长。

（二）各教学院部开展示范课教学、听课、说课、评课、

教案/课件评比、教学工作问卷调查、召开师生座谈会。

（三）校级教学督导对各教学院部自查情况进行抽查，

抽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具体时间为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7 日。

请各教学院部根据各自实际做好本次期中教学检查的具体

日程安排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教学院部高度重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，

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突出重点，讲求实效。

（二）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，各教学院部要制定出改

进本单位教育教学工作的整改方案和落实措施，建立健全科




